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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

公 告

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，本公司被邀請協助香港廉政公署（「廉政公署」）調查。
本公司正就提供文件及記錄與廉政公署合作。

本公司將密切關注該事宜的進展，於可獲得更多信息時就日後應當採取的適當行
動尋求法律意見，並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 

隆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 

黎健聰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麥光耀先生（主席及行政總裁）、陳俊傑先生、黃琛凱
先生及黎健聰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澤民先生、葉建新先生、陳世峰先生及
許鴻德先生。


